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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7年度市政創新提案表 
編號：54 

 
項目 內容 

提案名稱 

(20 字以內) 

高雄市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管理業務創新作為 

摘要說明 

(約 50 字)  

為符合內政部「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的要求，精進落實建築工程土

方外運之流向管控。 

提案內容 

(約 6 百～1

千 5 百字，

可 分 項

次、分段落

撰寫；內容

若 參 考 國

內 、 外 案

例、書籍文

獻、網站資

料等，應敘

明 引 用 出

處。) 

1.問題描述： 

早期國內營建廢棄土非法棄置問題層出不窮，因此內政部在80年頒訂「營建

廢棄土處理方案」，將工地外運餘土納入管理，執行迄今，雖然任意棄情形

已大幅減少，但是土方流向並缺乏精進的掌控，成為各縣市政府的管理盲

點。由於中央推動可再利用物料的觀念，前述處理方案也於89年更名為「營

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及成立「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規定加

重土資場在收容及轉運處理的地位；但依工地開挖地質的不同，衍生多餘的

土方有不同的利用價值，好的資源業者常掩蔽留用或轉賣等行為，造成實際

運送與核准計畫書內容不符情形，而土資場收土或轉運出入車輛記錄，也常

令人存疑其可靠性。面對公部門管理有限之人力與經費，現況常有如下的窘

境: 

（1） 建築工地餘土外運時，是否依照處理計畫書內容運送至合法土資

場，目前常以抽檢跟土方式追蹤，管理的車次有限無法全盤掌握。 

（2） 土方運送車輛與土資場出入記錄之關聯性，現行是以人力比對方式

進行，費時又費力且效果不彰。 

（3） 當有民眾檢舉建築工地出土不法情事時，因公部門無維護管理資料

庫，常無法及時提供影像或相關事證，作為可靠的佐證資料。 

 

 

2.具體創新作為： 

（1） 收土端的土資場，要求於出入口處設置車牌辨識系統，並於每日將

前日車牌辨識記錄上傳，俾供市府主管單位在維護網頁平台上得知

土資場車輛進出情形。 

（2） 公部門管理部分，除設有與土資場閉路監視系統(CCTV)遠端連線

外，亦建置土石方管理之維護網頁平台，俾提供政府與業者間上傳

及溝通的管道，另科技取代紙本記錄的方式，電腦或手機將可隨時

掌控及稽查。 

（3） 出土端的建築工程，所有運輸土石方外運的車輛將要求設置全球定

位系統(GPS)，坊間租賃 GPS設置價錢約 400~500元，對靠行之運

土車輛負擔不大，只是承造人在運棄前需報備靠行的 GPS密碼，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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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所有運送車輛清冊，以利市府主管單位依憑可隨時監看車輛行

蹤，確定是否依核定之處理計畫書路線駛入土資場。 

（4） 設置全球定位系統(GPS)的車輛，其衍生的行駛軌跡圖，將與(1)

所述的車牌辨識系記錄交叉比對，防範不肖業者資料造假事宜發

生。 

 

3.經費來源：(公務預算、基金、民間或財務自償性等。)  

除土石方維護網頁平台程式與 CCTV 遠端連線由主管單位規劃設計外，

其餘車牌辨識系統及 GPS 皆由民間出資配合。 

 

4.預期效益：(例如：人力、物力、經費之節省或行政效能、經濟效益之

提升等，以量化為佳。) 

（1） 策進建築工程餘土運送管控方式，精準掌握運土車輛與土資場的關

聯性，導正符合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管理規定。 

（2） 結合 CCTV、GPS、車牌辨識系統及維護網頁平台，利用資訊科技

的輔助，節省人力、物力及行政效能，有效遏止不肖業者資料作假

或土方運送脫離該有的管制。 

（3） 跳脫紙本、跟車或聯合稽查傳統管理方式，引導創新特色的作為，

不僅縮減與土方聯單核對時間，亦簡化業者檢送文件，儘可上傳至

網路雲端，達成無紙化建置及管理的最終目的。 

 

5.可能的風險或限制： 

因土石方有鬆方與實方誤差，且又有施工先挖後填的步驟，建築工地承造

人會有回填數量拿捏不準情形，而以留存部分應外運土方因應；但精進的

管理模式一旦落實，將造成承攬廠商需先外運不可備用，後續土方回填倘

不足時，反而又要購土解決。 

 

6.參考資料出處： 

 

 


